
山东省气象局关于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
技术负责人变更考核的通知

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:

根据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

令第 41 号）及《山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实施细

则》（鲁气规发〔2024〕1 号）规定，变更后的技术负责人

应当通过省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的检测能力考核。现将 2025

年度技术负责人变更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时间

2025 年 11 月 7 日（周五）14:30—16:00。

二、考核地点

山东省气象局培训中心二、三楼电教室 2、电教室 3（济

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东路 11 号，山东省气象局东门南侧）。

三、考核对象

经前期材料报送和初审，符合职称、专业、从业经历等

条件且近两年内未参加过理论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下列变

更后的技术负责人应当参加考核。

考核对象名单

序号 单位 技术负责人

1 青岛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王立鹏

2 山东齐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刘国强

3 济南华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张 莹

4 济南万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淑玲

5 日照市风云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张守娟

6 山东诚河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邵春雷



7 山东德正检测有限公司 张伟伟

8 山东万丰消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田启华

9 山东天泰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刘子超

10 山东建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梁阿彬

11 滨州市九盾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杨海亮

12 山东天和气象灾害防御技术有限公司 薛崇伟

13 山东博能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王莱宁

14 青岛富林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潘书丽

15 东营东霄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牛倩倩

16 山东天科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孟红斌

17 山东卓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刘 浩

18 山东鼎元芳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高培培

19 山东天正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高 丹

20 山东翔翼防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董海峰

材料审查或理论考核不通过的，检测单位不能持续符合

资质条件，我局将责令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不得承揽新的检

测业务。

请以上单位安排参考人员携带身份证和职称证书复印

件参加考试。考场办公场所停放车辆条件有限，参考人员请

勿开车前往考场。

山东省气象局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
